
2018年度永康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拟奖励（扶持）事项
根据《关于印发永康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永政办

发〔2013〕61 号）文件要求，各服务业行业主管部门初步审核并上报 2018 年度

永康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奖励（扶持）事项80项。经事项受理、资格审查、部

门联审等程序，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拟对以下申报单位

的 62 项申报事项给予奖励补助，现予以公示。公示期从 2019 年 7 月 15 日至 7

月21日。单位和个人如有认为公示事项存在问题，均可在公示期内以书面、电

话等形式向永康市发展和改革局 (现代服务业办公室)和永康市财政局反映。

单位出面反映问题的，需盖公章；个人书面反映问题的，要求署真实姓名。逾期

不再受理。公示受理电话：

永康市发展和改革局 (现代服务业办公室)：87101420。

永康市财政局：87178740。

永康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7月15日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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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

永康市
华联商厦

永康市
华联配货连锁

有限公司

永康市
万和再生资源

有限公司

浙江永康中国
科技五金城

会展有限公司

浙江永康中国
科技五金城

会展有限公司

浙江永康中国
科技五金城

会展有限公司

浙江永康中国
科技五金城

会展有限公司

永康市大地旅
行社有限公司

永康市江南旅
行社有限公司

永康市虎踞峡
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

永康市塘里村
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

浙江省永康市
舟山古民居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炊大王炊
具有限公司

朱晨雀

上海延林
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

奖励依据

永政办发〔2013〕61 号文件第三章第八条（二）1．对租赁场地单店营业面积在 1 万平方米以
上的购物中心、百货店、大型超市，首次开业时，给予投资方100万元补助；营业面积每增加1
万平方米（经统计部门认定），补助金额相应提高 20 万元，最高限额 200 万元。自建的（未享
受用地优惠），在租赁补助基础上，上浮50%给予补助，最高限额300万元。

永政办发〔2013〕61 号文件第三章第八条（二）2．鼓励企业参与农村连锁工程建设，我市获
商务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承办资格的企业或经认定的农资连锁龙头企业、餐饮连锁龙头
企业在本市行政村新开连锁便利店、农资连锁店、连锁餐饮店，经验收合格且经营一年以上
的，按新设立的单个连锁店经营面积达到200平方米以下的给予2000元补助，200平方米以
上的给予5000元补助。

永政办发〔2013〕61号文件第三章第八条（二）5．对按照浙江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示范
城市建设规范要求，建成较为完善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20 家以上的再生资源回收龙头企
业，社会效益显著的，经相关部门认定，给予再生资源回收龙头企业每个回收站（点）2000 元
补助。

永政办发〔2013〕61号文件第三章第九条（三）
1.凡在本市注册的会展企业（须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法验资），注册资本在 100 万元以上，在本
市举办以本地企业参展为主的专业展会且标准展位在 200 个、300 个以上，当年度地方财政
贡献额在10万元以上的，经相关部门备案和认定，分别给予3万元、5万元奖励

永政办发〔2013〕61号文件第三章第九条（三）
2、对于引进的非政府性组织的地方性、全国性、国际性展会，展览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
的，经相关部门备案和认定，分别给予举办方3万元、5万元、10万元奖励，展览面积在10000
平方米以上的，经相关部门备案和认定，分别给予举办方6万元、10万元、20万元奖励

永政办发〔2013〕61号文件第三章第九条（三）
2、对于引进的非政府性组织的地方性、全国性、国际性展会，展览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
的，经相关部门备案和认定，分别给予举办方3万元、5万元、10万元奖励，展览面积在10000
平方米以上的，经相关部门备案和认定，分别给予举办方6万元、10万元、20万元奖励

永政办发〔2013〕61号文件第三章第九条（三）
2、对于引进的非政府性组织的地方性、全国性、国际性展会，展览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
的，经相关部门备案和认定，分别给予举办方3万元、5万元、10万元奖励，展览面积在10000
平方米以上的，经相关部门备案和认定，分别给予举办方6万元、10万元、20万元奖励

永政办发〔2013〕61号文件第三章第九条（三）
2、对于引进的非政府性组织的地方性、全国性、国际性展会，展览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
的，经相关部门备案和认定，分别给予举办方3万元、5万元、10万元奖励，展览面积在10000
平方米以上的，经相关部门备案和认定，分别给予举办方6万元、10万元、20万元奖励

永政办发〔2013〕61号文件第三章第九条（三）
2、对于引进的非政府性组织的地方性、全国性、国际性展会，展览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
的，经相关部门备案和认定，分别给予举办方3万元、5万元、10万元奖励，展览面积在10000
平方米以上的，经相关部门备案和认定，分别给予举办方6万元、10万元、20万元奖励

永政办发〔2013〕61号文件第三章第九条（三）
2、对于引进的非政府性组织的地方性、全国性、国际性展会，展览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
的，经相关部门备案和认定，分别给予举办方3万元、5万元、10万元奖励，展览面积在10000
平方米以上的，经相关部门备案和认定，分别给予举办方6万元、10万元、20万元奖励

永政办发〔2013〕61号文件第三章第九条（三）
2、对于引进的非政府性组织的地方性、全国性、国际性展会，展览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
的，经相关部门备案和认定，分别给予举办方3万元、5万元、10万元奖励，展览面积在10000
平方米以上的，经相关部门备案和认定，分别给予举办方6万元、10万元、20万元奖励

永政办发〔2013〕61号文件第三章第九条（三）
2、对于引进的非政府性组织的地方性、全国性、国际性展会，展览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
的，经相关部门备案和认定，分别给予举办方3万元、5万元、10万元奖励，展览面积在10000
平方米以上的，经相关部门备案和认定，分别给予举办方6万元、10万元、20万元奖励

永政办发〔2013〕61号文件第三章第九条（三）
2、对于引进的非政府性组织的地方性、全国性、国际性展会，展览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
的，经相关部门备案和认定，分别给予举办方3万元、5万元、10万元奖励，展览面积在10000
平方米以上的，经相关部门备案和认定，分别给予举办方6万元、10万元、20万元奖励

永政办发〔2013〕61号文件第三章第九条（三）
2、对于引进的非政府性组织的地方性、全国性、国际性展会，展览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
的，经相关部门备案和认定，分别给予举办方3万元、5万元、10万元奖励，展览面积在10000
平方米以上的，经相关部门备案和认定，分别给予举办方6万元、10万元、20万元奖励

永政办发〔2013〕61号文件第三章第九条（三）
2、对于引进的非政府性组织的地方性、全国性、国际性展会，展览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
的，经相关部门备案和认定，分别给予举办方3万元、5万元、10万元奖励，展览面积在10000
平方米以上的，经相关部门备案和认定，分别给予举办方6万元、10万元、21万元奖励

永政发〔2017〕127号文件第10款：被新评为四星级品质旅行社，给予10万元的奖励。

永政发〔2017〕127号文件第10款：被新评为三星级品质旅行社，给予5万元的奖励。

永政发〔2017〕127号文件第1款：对首次成功创建国家级3A旅游景区的，奖励20万元。

永政发〔2017〕127号文件第1款：对首次成功创建国家级3A旅游景区的，奖励20万元。

永政发〔2017〕127号文件第1款：对首次成功创建国家级3A旅游景区的，奖励20万元。

永政发〔2017〕127号文件第2款：获得省旅游主管部门（含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设立或省
旅游主管部门与其他部门联合设立的其他荣誉称号的，奖励15万元。

永政发〔2017〕127号文件第29款：对在职人员全国导游证取得初级升中级，取得资格证后工
作满一年以上的，给予奖励5000元。

永政发〔2017〕127号文件第11款：鼓励市域外旅行社组织游客来我市旅游，游览1个以上购
票景区并入住我市星级饭店或旅游推荐饭店，年组团量达到500人次以上，每人每夜补助10
元；达到 1000 人次以上，每人每夜补助 12 元；达到 2000 人次以上，每人每夜补助 15 元。单
个旅行社最高补助不超过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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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情况

华联商厦溪心店租赁溪心股份经济合作社场地，租赁面积
约15000平方米，拟按规定给于100万奖励。

永康市华联配货连锁有限公司配送加盟的200平米以上8
家，200平方米以下的55家。截至报名截止日期，满足经
营一年以上的200平方米以上1家，200平方米以下17
家，拟奖励金额3.9万元

永康市万和再生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有回收站72个，其中
2018年成立的有7个，其他2018年前成立的原则上不追
溯。拟按规定奖励1.4万元。

2017年全年举办展会15次，每次展会位数量均超300个，
展会收入达9424万元，总税收761万元，拟按规定予以奖励

2018首届中国永康五金之都国际特色商品博览会，展出
面积5500平方米，属于全国性展会，拟按规定予以奖励。

2018第10届永康国际机械装备及工模具展览会,展出面
积15000平方米，属于国际性展会，拟按规定予以奖励。

2018年中国永康国际激光工业及焊接切割博览会，展出
面积5000平方米，属于国际性展会，拟按规定予以奖励。

2018年家电博览会,展出面积6800平方米，属于地方性
展会，拟按规定予以奖励。

2018永康春季车展,展出面积48300平方米，属于地方性
展会，拟按规定予以奖励。

2018中国国际五金电器博览会,展出面积20400平方米，
属于国际性展会，拟按规定予以奖励。

2018第十五届永康电动工具园林工具配件展览会,展出
面积6800平方米，属于地方性展会，拟按规定予以奖励。

2018浙江永康国际印刷包装工业博览会,展出面积5000
平方米，属于国际性展会，拟按规定予以奖励。

2018永康秋季车展,展出面积40000平方米，属于地方性
展会，拟按规定予以奖励。

2018中国永康国际工业博览会，展出面积5000平方米，
属于国际性展会，拟按规定予以奖励。

2018永康第十三届农展会，展出面积26000平方米，属于
地方性展会，拟按规定予以奖励。

2018 年 4 月 19 日，金旅品评〔2018〕3 号文件，金华市旅行
社品质评定委员会核准永康市大地旅行社有限公司为浙
江省四星级品质旅行社。

2018 年 4 月 19 日，金旅品评〔2018〕3 号文件，金华市旅行
社品质评定委员会核准永康市江南旅行社有限公司为浙
江省三星级品质旅行社。

2018 年 1 月 12 日，金旅质评〔2018〕1 号文件，金华市旅游
区（点）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评定永康虎踞峡景区为国家
3A旅游景区。

2018 年 12 月 17 日，金旅质评〔2018〕8 号文件，金华市旅
游区（点）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评定塘里景区为国家3A旅
游景区。

2018 年 12 月 17 日，金旅质评〔2018〕8 号文件，金华市旅
游区（点）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评定舟山古民居景区为国
家3A旅游景区。

2018 年 12 月 13 日，浙文旅产〔2018〕2 号文件，浙江省文
化和旅游厅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命名炊大王炊具有限
公司为2018年浙江省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全国导游人员等级考核评定委员会，2018 年 1 月 30 日颁
发证书，朱晨雀，证书编号：DZJ2017ZJ10340

经审核，确定计奖人次数 3367 人次，每人每夜补助总数
为 6734 人，共计奖励金额为 6734×15=101010 元。单
个旅行社最高补助不超过 10 万元，故共计奖励金额为
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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